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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濟部 

溫泉事業發展基金 

業務計畫及預算說明 

中華民國 105年度 

壹、 基金概況 

一、設立宗旨： 

政府為保育及永續利用溫泉，並發展溫泉觀光事業，依溫泉法第 11條

規定直轄巿、縣(巿)政府應向溫泉取供事業或個人徵收溫泉取用費，並提

撥十分之一予中央主管機關設置之溫泉事業發展基金，供溫泉政策規劃、

技術研究發展及國際交流用途使用。 

二、組織概況： 

本基金編製於水資源作業基金項下，為該基金之分基金，以經濟部為

主管機關，並依據「水資源作業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」相關規定辦理

基金有關業務，幕僚作業則由水利署辦理。 

三、基金歸類及屬性： 

本基金係預算法第 4 條第 1 項第 2 款所定，凡經付出仍可收回，而非

用於營業之作業基金，並編製附屬單位預算之分預算。 

貳、 前年度及上年度已過期間預算執行情形(前年度決算結果及上年度預算截至

104年 6月 30日止預算執行情形） 

一、前(103)年度決算結果： 

(一)業務收入：決算數 327 萬 8 千元，較預算數 210 萬元增加 117 萬 8 千

元，約 56.10%，主要係縣市政府推動溫泉業者合法化及繳交溫泉取用

費等溫泉管理業務已步上正軌，致收入較預計增加。 

(二)業務成本與費用：決算數 148萬 8千元，較預算數 153萬 5千元減少 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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萬 7千元，約 3.06%，主要係撙節支出。 

(三)業務外收入：決算數 1 萬 7 千元，較預算數增加 1 萬 7 千元，主要係

利息收入增加。 

(四)收支短絀：決算數為賸餘 180萬 7千元，較預算數賸餘 56萬 5千元增

加 124萬 2千元，主要係業務收入增加所致。 

二、上(104)年度預算截至 6月底止預算執行情形： 

(一)業務收入：預計業務收入 10 萬元，實際業務收入 28 萬元，較預計數

增加 18 萬元，約增加 180.00%，主要係新竹縣政府補繳以前年度溫泉

取用費及部分縣市政府較預計提早繳交溫泉費用，致收入較預計數增

加。 

(二)業務成本與費用：預計業務成本與費用 69萬元，實際業務成本與費用

2萬 4千元，較預計數減少 66萬 6千元，減少 96.53%，主要係各項費

用尚在請款階段，致費用較預計數減少。 

(三)業務外收入：預計業務外收入 0 元，實際業務外收入 1 萬元，較預計

數增加 1萬元，主要係存款金額較預期增加，致利息收入增加所致。 

(四)本期賸餘：預計本期短絀 59 萬元，實際賸餘 26 萬 6 千元，較預計數

增加 85萬 6千元，增加 145.00%，主要係上項收支增減原因所致。 

參、 業務計畫 

營運計畫： 

温泉政策規劃及技術研究發展：本年度預計收取溫泉取用費提撥收入為 250萬元

，較上年度 210 萬元增加 40萬元，主要係預計提撥收入增加所致；另本年度辦

理溫泉政策規劃、技術研究發展及國際交流用途等費用編列 250萬元，較上年度

138萬 5千元增加 111萬 5千元，主要係增編辦理溫泉監測及管理技術提昇之研

究計畫所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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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 預算概要 

一、業務收支及餘絀之預計： 

(一)業務收入 250 萬元，係編列溫泉取用費提撥收入，較上年度 210 萬元

增加 40萬元，主要係預計提撥收入增加所致。 

(二)業務成本與費用 250 萬元，主要係編列辦理溫泉政策規劃、技術研究

發展及國際交流用途等費用，較上年度預算數 138 萬 5 千元，計增加

111 萬 5 千元，約增加 80.51%，主要係增編辦理溫泉監測及管理技術

提昇之研究計畫所致。 

(三)業務總收支相抵後無賸餘，較上年度預算數賸餘 71萬 5千元，計減少

賸餘 71萬 5千元，減少 100%，主要係上述原因所致。 

(四)本年度及最近 5年度收入、成本與費用及賸餘（短絀）圖表，詳見圖 1

、2(詳第 2-4、2-5頁)。 

二、餘絀撥補之預計： 

(一)賸餘之部： 

本年度預計無賸餘，連同以前年度未分配賸餘 701 萬 8 千元，本年度

未分配賸餘計 701 萬 8 千元，屬溫泉事業發展基金分預算專款專用之

賸餘，留待以後年度處理。 

(二)本年度及最近 5年賸餘分配圖表，詳見圖 3、4(詳第 2-6、2-7頁)。 

三、現金流量之預計： 

(一)預計業務活動之淨現金流入 0元。 

(二)預計本期現金及約當現金無增減。 

(三)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 701萬 8千元。 

(四)預計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 701萬 8千元。 


